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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７６)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天津朗诺宠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帅克宠物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路斯宠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市南和区农业农村局、邢台仕爵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北京市兽药饲料检测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凤岐、王金全、陶慧、郑宝良、孙娟、朱永佩、孙洪学、邵星、张卓赵江波、王秀敏、
韩冰、王振龙、刘杰、秦彤、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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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干宠物食品通用要求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冻干宠物饲料(食品)的技术要求、采样、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储存和保质期,描
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冻干宠物食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６０１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

GB４７８９􀆰４１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肠杆菌科检验

GB５００９􀆰２０８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生物胺的测定　
GB５００９􀆰２２８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挥发性盐基氮的测定

GB/T６４３５—２０１４　饲料中水分的测定

GB/T６６８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１０６４７　饲料工业术语

GB/T１３０９３　饲料中细菌总数的测定

GB/T１８８２３　饲料检测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

GB/T２０１９５　动物饲料 试样的制备

３　术语和定义

GB/T１０６４７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冻干宠物食品　freezeＧdriedpetfood

经预处理、将含水原辅料在低温下快速冻结后,经抽真空,使原辅料中的冰升华为水蒸气排出,去除原

辅料中水分,制作的供宠物(犬、猫)食用的干燥产品.

４　技术要求

４􀆰１　原辅料

生产冻干宠物食品所用原料和添加剂来源«饲料原料目录»«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并符合相关国家

标准规定.

４􀆰２　产品

４􀆰２􀆰１　外观与性状

应符合表１的要求.

表１　外观与性状

项目 要求

色泽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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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续)

项目 要求

气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气味,无异味

形态 形态完好,无明显收缩变形

状态 无可见异物,无霉变或结块

复水性a 温水浸泡５min,基本恢复至脱水前状态

　　a　粉状产品及冻干宠物营养补充剂除外.

４􀆰２􀆰２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２的要求.

表２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水分,％ ≤６

挥发性盐基氮,mg/１００g

畜禽类(含蛋、奶)冻干宠物食品 ≤５０
水产品类 ≤７５
混合类 ≤５０

组胺,mg/１００g
高组胺鱼类 ≤１２０
其他海水鱼类 ≤６０

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所列指标 与产品标签标识一致

４􀆰２􀆰３　卫生指标

依据«宠物饲料卫生规定»的卫生指标和表３的规定.

表３　卫生指标

项目 指标

细菌总数a,CFU/g ＜１×１０４

肠杆菌科b n＝５,c＝２,m＝１０CFU/g,M＝３００CFU/g
　　a　添加微生物类饲料添加剂的冻干宠物食品除外.

b　采用设有n、c、m 和M 值的三级采样方案,其中:n为同一批次产品应采集的样品件数;c为最大可允许超出m 值的

样品数;m 为指标可接受水平限量值;M 为指标的最高安全限量值.
当按照三级采样方案设定的指标,结果判定如下:
———在５个样品(n值)中,当全部样品中肠杆菌科检验值≤１０CFU/g(m 值),则接收该批;
———在５个样品(n值)中,当有任一样品中肠杆菌科检验值≥３００CFU/g(M 值),则不接收该批;
———在５个样品(n值)中,当有≤２个样品(c值)中肠杆菌科检验值在１０CFU/g(m 值)和３００CFU/g(M 值)之间,且

其他样品中肠杆菌科检验值≤１０CFU/g(m 值),则接收该批.

５　采样与试样制备

５􀆰１　采样

按 GB/T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的规定执行.

５􀆰２　试样制备

按 GB/T２０１９５的规定执行.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外观与性状

取适量试样置于清洁、干燥的白色瓷盘中,在室内自然光下、通风良好、无异味的环境下观察色泽、形
态和状态,闻其气味.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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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复水性

称２０g样品放入５００mL的烧杯中,倒入２５℃~４０℃温水３００mL,浸泡５min,观察其形态.

６􀆰３　水分的测定

按 GB/T６４３５—２０１４中８􀆰１的规定执行.

６􀆰４　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指标的测定

按产品特性选择相应的检测方法.

６􀆰５　挥发性盐基氮的测定

按 GB５００９􀆰２２８的规定执行.

６􀆰６　组胺的测定

按 GB/T５００９􀆰２０８的规定执行.

６􀆰７　«宠物饲料卫生规定»的卫生指标

依据«宠物饲料卫生规定»中规定的试验方法执行.

６􀆰８　细菌总数的测定

按 GB/T１３０９３的规定执行.

６􀆰９　肠杆菌科的测定

按 GB４７８９􀆰４１的规定执行.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组批

以相同原料、相同生产工艺、连续生产或同一班次生产的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批.

７􀆰２　出厂检验

检验项目应为外观与性状、水分.

７􀆰３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应为第４章规定的所有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半年至少进行１次型式检验.有

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定型投产时;

b) 生产工艺、配方或主要原料来源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停产３个月或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饲料行业主管部门提出检验要求时.

７􀆰４　判定规则

７􀆰４􀆰１　所检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该批次产品合格.

７􀆰４􀆰２　检验结果中有任何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可自同批产品中重新加倍取样进行复检.复检结果

即使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规定,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卫生指标中的微生物指标不得复检.

７􀆰４􀆰３　除微生物指标外,各项目指标的极限数值判定按 GB/T８１７０中修约值比较法执行.

７􀆰４􀆰４　理化指标检验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按 GB/T１８８２３规定执行(GB/T１８８２３未规定的项目除外).

８　标签、包装、运输、储存和保质期

８􀆰１　标签

依据«宠物饲料标签规定»的内容执行.

８􀆰２　包装

包装材料应无毒、无害、防潮、防渗透、密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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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干燥、无异味,运输中应防止包装破损、日晒、雨淋,不应与有毒有害物质混运.

８􀆰４　储存

应储存于干燥、阴凉、通风处,防止日晒、雨淋、鼠、虫害,不应与有毒有害物质混储.

８􀆰５　保质期

未开启包装的产品,在规定的包装、运输、储存条件下,产品保质期与标签中标明的保质期一致.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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